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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R-13-K-A                              合同编号：          

 

 

 

 

北京国金衡信认证有限公司 

(原中国冶金工业质量体系认证中心) 

Beijing Grand Honour Management System Certification Co., Ltd 

  

产 品 认 证 合 同 
 

 

 

 

 

 

 

 

 

 

 

委托方（甲方）                            

受委托方（乙方）北京国金衡信认证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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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证明产品符合相应产品标准或技术规范，满足用户对铁路用钢、锅炉及

压力容器用钢板、建筑用高强钢筋等冶金产品实施产品质量认证的采信需求，甲

方：              自愿申请由北京国金衡信认证有限公司提供相关钢铁产品认

证服务，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签订本合同。 

 

一、认证审核产品类型及依据标准 

1、□钢筋混凝土用热轧钢筋； 

□GB 1499.1-2008《钢筋混凝土用钢 第 1部分热轧光圆钢筋》 

□GB 1499.2-2007《钢筋混凝土用钢 第 2部分热轧带肋钢筋》 

2、□铁路货车用车轮钢坯； 

□TB/T2817-2018《铁道车辆用辗钢整体车轮》 

□Q/CR 810-2021《铁路客车 CL65K辗钢整体车轮》 

3、 铁路货车用车轴钢坯； 

□TB/T2945-1999《铁道车辆用 LZ50钢车轴及钢坯技术条件》 

□TJ/CL 202-2008《连铸工艺生产铁道车辆车轴用 LZ50钢坯技术条件》 

□Q/CR 644-2018《铁路货车用 LZ45CrV 钢坯及车轴》 

4、铁路货车用轴承钢坯； 

□Q/CR 592-2017《铁路货车轴承用渗碳轴承钢》 

□Q/CR 593-2017《铁路货车轴承用高碳铬轴承钢》 

□TB/T 3010-2001《铁道车辆滚动轴承高碳铬轴承钢订货技术条件》 

5、□其他产品：                                             

□执行标准：                                                

 

二、甲方的义务和权利： 

1、在生产/加工过程中严格执行相关认证标准，如实向乙方提交认证申请表

及有关认证材料，并保证提交资料的真实性和客观性，同时为乙方提供现场审核

的必要工作条件及产品抽样检验的条件。 

2、按本合同约定及时向乙方支付认证审核服务费用。负责承担乙方委派现场

工作人员的交通及食宿费用。 

3、负责接受并配合乙方指定的行业权威检验机构对申请认证产品进行的抽样

检验，承担产品抽样检验发生的检验费用，并向检验单位单独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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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有义务向乙方开放与申请审核有关的所有生产/加工原始记录、销售台帐，

生产设施和仓储设施等在内的全部经营管理过程。 

 5、接受并积极配合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部门及地方政府相关部门或相关

产品行业协会安排的确认审核、监督抽查、稽查、见证等活动。 

6、铁路货车用车轮钢坯、车轴钢坯、轴承钢的申请企业，应严格执行《铁路

货车用车轴钢坯、车轮钢坯和轴承钢技术管理协约》的有关规定。 

7、获证后，具有按规定正确使用认证证书和标志标识的合法权益，具有对外

正确宣传其获得认证证书资格的权利，但不采用误导方式使用或部分使用认证检

测报告、检查报告、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在宣传本企业认证结果时，严格按认

证证书范围做出宣传。 

8、在认证证书有效期内，当所有权、组织结构、生产工艺、主要装备、管理

者发生变化，或获证产品的更改对产品设计或产品规范产生严重影响时，或其它

情况下可能导致产品不再符合认证制度要求时，应及时通知乙方。 

9、要求变更认证证书的范围时，须向乙方提出书面申请，由乙方按照变更内

容采取适宜的审核方式解决。 

10、甲方发生重大质量问题、批量质量问题、国家或行业主管部门抽检不合

格或被铁路总公司要求停产整顿的企业，有义务接受乙方安排的追加审核。 

11、对乙方安排的审核服务人员的工作质量、行为规范、客观公正性、其他

与认证技术服务有关的活动等，如有不满意或发现相关人员泄露甲方机密时，有

权向乙方提出投诉、申诉或要求换人，如对乙方的处理结果仍持异议，可向国家

认可机构/认监委等相关单位投诉或申诉。 

三、乙方的义务和权利： 

1、针对甲方申请，在确认甲方申请资料完整并缴纳相关审核费用后，派出审

核组实施现场认证审核。选派的审核员须与甲方无任何利益冲突关系。 

2、涉及铁路货车用车轮钢坯、车轴钢坯、轴承钢产品的认证审核，乙方应与

技术管理协约联络处及时沟通联系，确认审核时间及技术专家，由乙方及协约联

络处派出的专家共同组成审核组实施现场审核。 

3、乙方到达现场开展相应的审核、抽样、检验工作之前，应将认证审核方案

或审核计划提前通知甲方，并安排具有相应资格和能力的人员开展工作。 

4、乙方开展的技术服务工作，应严格遵守国家相关的法律法规、标准和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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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规定，确保技术服务工作客观公正，真实有效。 

5、在完成现场审核的全部技术服务工作并且确认产品抽样检验结果合格后，

及时向甲方交付相应的审核报告和产品认证证书。 

6、认证证书等国家有备案要求的，乙方应按照国家相关规定，及时为甲方办

理批准获得、或保持认证注册资格的手续，并在国家认监委网站和乙方网站上予

以公示。涉及铁路货车用车轮钢坯、车轴钢坯、轴承钢产品的认证审核结果，乙

方负责按照《铁路货车用车轴钢坯、车轮钢坯和轴承钢技术管理协约》约定向有

关单位传递书面审核结果信息。 

7、及时在公司网站上公布最新版公开性文件供甲方查阅,需要时,向甲方提供

公开性文件印刷本。如认证要求发生变化，需及时以书面形式通报甲方。 

8、不得将甲方经营、生产状况及技术资料以任何方式泄露给第三方，但以下

情况除外： 

a) 应甲方要求公开的信息； 

b) 甲方在本单位范围外已公开的资料； 

c) 法律另有要求时； 

d) 国家主管部门要求时； 

e）双方约定的其他许可公开情况。 

9、负责支付国家有关主管部门安排的现场见证评审人员的交通和食宿费用。 

10、甲方不能按照规定的时间间隔接受乙方对其管理体系实施的监督审核、

不能持续保持达到标准要求和乙方的规定要求或未及时缴纳监督审核费用的，乙

方有权暂停、直至撤销甲方的认证注册资格，同时上报给国家主管部门及相关方，

并在网站等媒体上公布甲方的认证状态。 

11、甲方发生重大质量问题、批量质量问题、国家或行业相关部门抽检不合

格或被铁路总公司要求停产整顿的企业，乙方有权安排追加审核。如甲方不能及

时接受追加审核，乙方有权暂停、直至撤销甲方的认证注册资格。  

12、认证要求发生变更时，应及时通知甲方。 

四、风险 

1、甲方生产产品如达不到、或不能持续保持达到标准要求和乙方的规定要求

时，甲方将承担不能获得/保持、或被暂停或被撤销产品认证注册资格的风险。 

2、发生国家有关的法律法规规定或乙方公开性文件承诺的、需要乙方向甲方

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时，乙方承担相应的连带赔偿责任。一旦发生连带赔偿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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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认证周期（三年）内，乙方向甲方支付的赔偿总额不超过甲方已经支付给乙方

的认证费用。 

五、技术服务费用及支付方式 

◆产品认证审核费用： 

1）◆初次认证费用：人民币¥    万元（其中含认证申请审定费  1000 元、

注册审定费 2000 元 、年金 2000 元）。 （大写： 元整） 。  

2）◆年度监督费用：每年合计人民币¥   万元（其中含年金 2000 元）。（大

写：  元整） 

◆产品检测费用： 

1）◆初次认证审核：甲方向乙方指定的行业权威检验机构单独支付。 

2）◆年度监督审核： 

——铁路货车用车轮钢坯、车轴钢坯、轴承钢产品，由甲方向乙方指定的行

业权威检验机构单独支付； 

——其他钢铁产品，甲方有经过 CNAS认可的实验室的，乙方采取现场监督检

验的方式进行，无 CNAS 认可的实验室或特殊情况下需要委托第三方实施产品检测

时，由甲方向乙方委托的检验单位单独支付。 

支付方式： 

1）甲方应在现场审核前 15 个工作日内，按照本合同约定一次性向乙方支付

产品认证审核费用。 

2）产品检测费用，按照甲方与检测单位约定的支付方式按时支付。 

3）乙方收到甲方费用后 5 个工作日内向甲方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6%的税

点）。 

注：只有在甲方已经全部支付完成产品认证审核费用及产品检验费用后，乙

方才能向甲方提供产品认证审核报告和认证证书。 

六、合同生效、终止及违约责任 

1、本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本合同一式四份，甲乙双方各执两

份。产品认证合同有效期：自合同生效之日起至认证证书有效期满；有特别约定

或经双方商定终止合同的除外。 

2、本合同生效后，任何一方欲终止履行本合同，须至少提前 30 个工作日与

另一方协商，待双方以书面形式就有关终止事宜达成共识并正式认可后，本合同

的终止方为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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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如一方未经另一方正式同意、认可而擅自不履行本合同，导致技术服务不

能如期进行时，违约方应向对方支付当期合同额的 30～60%作为违约赔偿金。 

4、甲乙双方均应履行本合同约定的保密义务，未经对方许可，不得向任何第

三方个人和组织泄漏，否则，违约方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赔偿责任，违约赔偿金以

本合同技术服务费总额为上限。 

5、甲方在合同期内，发生下列情况之一时： 

a. 滥用认证证书生产销售假冒伪劣产品时； 

b. 违规使用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造成恶劣影响； 

c. 产品质量发生严重问题或造成重大质量责任事故； 

d. 国家或地区行政部门监督抽查中产品出现严重质量问题； 

e. 相关产品标准和乙方认证规定发生变化时，甲方无法按照要求实施。 

视同甲方严重违约，乙方有权终止本合同，并视甲方违约的严重程度暂停或

撤销认证证书。 

七、特别约定： 

         无                                                                       

                                                                                          

八、争议处理 

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双方应首先协商解决。如达不成协议，可以按司

法程序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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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方(甲方)：                                (盖章)                  

 

授 权 代 表：                                          日期：                    

 

电话/传真:                                                                      

 

<开具增值税发票请提供如下信息> 

纳税人识别号：                                                                  

 

单位地址、电话：                                                                

 

开户行及账号：                                                                  

 

 

 

受委托方(乙方)：北京国金衡信认证有限公司                           （盖章）                       

  

授 权 代 表：                                           日期：                           

 

电 话/ 传真：  (010) 62115558、62110866                                              

 

收款单位：   北京国金衡信认证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      中国银行北京中关村南大街支行                                            

 

账      号：       3428 5602 4406                                                         

 

通 讯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大柳树路 17 号富海国际港 307 室   (邮编：100081)      

 


